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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彈 劾 案 文  

壹、被彈劾人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級： 

謝壎煌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經理，

簡任第 10 職等（任職期間民國 96 年 3 月 6 日

至 99 年 5 月 25 日，民國 99 年 5 月 25 日起改

調第三區管理處經理）。 

貳、案由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經理謝壎

煌前任職第七區管理處經理期間，未能凜於職

責，洩漏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」

招標案資料，並透過配偶接受廠商金錢與禮品餽

贈。核其所為，嚴重斲傷國家及公務人員形象，

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、第 4 條、第 5 條、第

6 條、第 7 條及第 16 條之規定，違失事證明確，

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參、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：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灣自來水公司）

第七區管理處前經理兼代表人謝壎煌（原省市營生產事

業人員第 12 職等，相當簡任第 10 職等）【證 1，頁 1

】，於民國（下同）96 年 3 月 6 日至 99 年 5 月 25 日任

職期間【證 2，頁 2】，承該公司總經理之命，綜理該區

管理處業務【證 3，頁 3】，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

購、招標、決標等事項【證 4，頁 23-24】，謝員在督辦

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案」採購案時，涉

嫌圖利特定廠商、收取回扣及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

密消息等罪嫌。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循線監

聽發現上情後，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高

雄地檢署）檢察官偵查起訴（98 年度偵字第 23475、31129

、31915、34172、35976 及 35977 號）【證 5，頁 33、

61-62、73-74】，嗣經濟部於 99 年 1 月 21 日召開考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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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 99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，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

理處經理謝壎煌移送監察院審查，並請該公司予以調整

職務在案【證 6，頁 81】。經本院派查，查明屬實。茲

將其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臚列於後： 

一、台灣自來水公司經理謝壎煌於 96 年間督辦「澄清湖

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」招標案時，涉嫌接受廠

商請託關說，洩漏招標資料並關說評選委員，違失事

證明確，核有重大違失： 

(一)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

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帄合理為原則，對廠商不得

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」，同法第 34 條第 2 項：

「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，領標、

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

或不公帄競爭之相關資料」【證 7，頁 82、89】，

次按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4 條：「採購人員應依據

法令，本於良知，公正執行職務，不為及不受任何

請託或關說。」同準則第 6 條：「採購人員應廉潔

自持，重視榮譽，言詞謹慎，行為端莊。」及同準

則第 7 條：「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…七、洩

漏應保守秘密之採購資訊。…一六、為廠商請託或

關說。…」【證 8，頁 107】，又依採購評選委員

會組織準則第 6 條：「本委員會委員名單，於開始

評選前應予保密。…」【證 9，頁 110】，復按採

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頇知第 3 點：「…委員對於所知

悉之招標資訊，應予保密。委員不得與所辦採購案

有利益關係之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

務。」同頇知第 4 點：「委員應依據法令，本於專

業及良知，公正執行職務，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

關說」【證 10，頁 111】，另行政院 82 年 9 月 14

日台 82 研展字第 5295 號函頒之「端正政風行動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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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」第 4 點：「…2.請託或關說非以書面為之者，

受請託或關說人員應簽報其長官，並知會政風機

構。3.以機關首長為對象者，該首長應逕行知會政

風機構…」【證 11，頁 115】，又行政院於 97 年 6

月 26 日院臺法字第 0970087013 號函頒「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」第 11 點：「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，

應於 3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」【證 12，

頁 119】，另「端正政風行動方案」施行日期自 82

年 9 月 14 日起至 98 年 7 月 8 日止，但因謝員之違

失事實，尚在該條例施行期間，故該期間之違失行

為仍有適用該方案之相關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案」之委外

規劃案，係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於 96 年 1

月 29 日以台水七觀字第 09600017790 號函報該公

司總管理處內容略以，因本案規劃時程緊迫、經費

太少等由，請准予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

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【證 13，頁 121】，

案經台灣自來水公司於 96 年 2 月 14 日以台水財字

第 09600037790 號函同意在案【證 14，頁 123】，

嗣謝壎煌於同年 3 月 6 日起擔任該公司第七區管理

處經理，於同年 10 月 23 日辦理「澄清湖觀光區設

施改良及委外經營案」之限制性招標公告，決標方

式為訂有底價最有利標得標【證 15，頁 124】，並

在招標前遴聘評選委員、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議，

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中評選項目、標準及評定方式

等，俾辦理廠商評選。台灣自來水公司董事長徐享

崑於同年 5 月 3 日遴選謝壎煌為本案採購評選委員

會委員【證 16，頁 126】。 

(三)經查茂瀅機電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茂瀅公司）實際

負責人蘇中港及業務經理邱三益於 96 年 11 月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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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相偕前往台灣自來水公司謝壎煌辦公室，向謝

員探詢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標案底

價及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等資訊。嗣後謝

壎煌私下向蘇中港洩漏「領標、投標廠商有築立公

司及高嶺公司二家」，並告知依其經驗預估底價之

數額大抵即為公告預算金額之數額等其他招標文

件上所無之資訊，蘇中港旋即轉告邱三益，邱三益

隨即將上揭開標前應保密及其他足以造成不公帄

競爭之相關資料，告知築立設計有限公司（下稱築

立公司）實際負責人林福原，供其預作投標規劃。

此有邱三益於 98 年 12 月 3 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

雄市調查處（下稱高雄市調查處）調查筆錄表示：

「96 年 11 月 12 日，我與蘇中港約好一起去找自來

水公司第七區處經理謝壎煌，我與蘇中港有見到謝

壎煌，…要向謝壎煌打聽『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

及委外經營』標案的底價，有關底價部分，謝壎煌

表示：他還不清楚，等他了解以後再告訴我們…。

96 年 11 月 14 日早上約 9 點至 10 點間，蘇中港告

訴我『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』標案共

有 2 家廠商投標，一家是築立，一家是高嶺…，另

外，蘇中港告訴我該標案工程的底價，因為 11 月

12 日我們有去找謝壎煌探聽底價，所以，我認為蘇

中港已經從謝壎煌那邊知道本標案的底價，我知道

底價等訊息後，立即於當天或隔天到築立公司將該

訊息告訴林福原」【證 17，頁 127-128】，又蘇中

港於 98 年 9 月 3 日高雄市調查處調查筆錄坦承：

「謝壎煌、課長及承辦人員協助我們取得該規劃案

（澄清湖）有關地點、規模、方向等細部資料，讓

林福原能事前就能知道該標案的需求，因此，林福

原所規劃出來的企劃書，自然能獲得評審委員的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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睞…我只是透過謝壎煌取得築立公司所需的相關

資料」【證 18，頁 132-133】。綜上，謝壎煌確有

提供蘇中港有關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

營」標案之投標廠商之名稱、家數及足以造成限制

競爭或不公帄競爭相關資料，事證明確。 

(四) 次查台灣自來水公司於 96 年 11 月 23 日下午舉行

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案」規格標評

選會議時，謝壎煌於是日下午 15 時 22 分 43 秒許，

主動以其行動電話 093360××××號，撥打蘇中港行動

電話 091926××××號，告知：「…今天下午的那個（澄

清湖標案），我就沒辦法進去，但有 1、2 個（評

選委員），我有跟他們講，這樣啦，總公司的主秘

有來那個，所以我等會再瞭解一下。」嗣謝員於同

日下午 16 時 58 分 58 秒許，再次主動以行動電話

093360××××號，撥打蘇中港行動電話 091926××××

號，告知：「跟你講一下，那個應該 OK，跟你講一

下」（示意運作成功，評選結果築立公司為第一順

位）。蘇中港遂於同日 17 時 28 分 09 秒許，以行

動電話 091926××××號，撥打林福原行動電話 093595

××××號，告知「我蘇仔，你的事情我幫你辦好了，…

對啦，就已經定了，都 OK 了…我剛剛才跟他（指

謝壎煌）談過，已經確認了，再來就會通知你」等

語，而將上開評選結果轉知林福原，此有通訊監察

作業報告表影本附卷，可資參證【證 19，頁

139-140】。又台灣自來水公司前主任秘書沈進宏

於 98 年 11 月 6 日高雄市調查處調查筆錄表示：「依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，包括我擔任召集

人在內的所有人，都無權當場宣布綜合評選結果，

必頇將綜合評選結果呈報給董事長核定後，才以書

面通知排序第一的優先廠商…綜合評選結果必頇



 6 

是秘密的，因此投標廠商當場不會得知綜合評選結

果」【證 20，頁 148】，謝壎煌於 99 年 6 月 24 日

於本院約詢時坦承：「縱使有，僅是應付性質，因

他是謝長廷表弟，所講 1、2 個指評審委員，蘇中

港常來關心，來找我，所以主動打電話給蘇中港…

因他（蘇中港）確實有關心這案子，所以我是應付

性質才打電話給他」【證 21，頁 154-155】。另依

台灣自來水公司政風處 99 年 9 月 7 日台水政處字

第 0993001248 號函內容略以，謝壎煌受蘇中港請

託，要求幫助渠等獲得該處採購案之際，應依規定

知會政風單位，謝經理非但未知會該處政風室，更

進而幫助渠等關說評選委員，明顯違反規定【證

22，頁 159】。 

(五)據上所述，廠商蘇中港於 96 年 11 月間向謝壎煌請

託關說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」招標

案時，謝員不但未加以拒絕並依規定簽報其長官及

知會政風機構，嗣又將本案之投標廠商名稱、家數

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相關資料

洩漏予蘇君，復於同年月 23 日下午召開本案規格

標評選會議時，主動與蘇君聯繫，告知渠未能與會

及本次評選會議是由主任秘書主持，並曾向 1、2

個評選委員關說等語云云。旋於規格標評選會議結

束後，謝員又主動電告蘇君評選會議之結果等，違

失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，謝壎煌雖辯稱，因蘇中港

是謝長廷表弟，常來關心本案，渠僅是「應付性質」

並無洩密等語申辯，實屬卸責之詞，委無可採。 

二、茂瀅公司實際負責人蘇中港致贈洋酒禮盒及現金交

予謝壎煌配偶林素華收受，以答謝謝壎煌在「澄清湖

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」投標案之協助，謝員除

觸犯刑事法律外，並已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及端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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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行動方案，嚴重斲傷政府及公務人員形象，核有

重大違失： 

(一) 依據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第 1 款：「採購人員

不得有下列行為：一、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、

期約或收受賄賂、回扣、餽贈、優惠交易或其他不

正利益」【同證 8，頁 107】。按端正政風行動方

案第 4 點：「…（3）左列情形，視為公務員接受

他人餽贈：甲、由其父母、配偶或子女出名接受餽

贈者。乙、藉由其他第三人名義接受餽贈而轉達與

其本人者」【同證 11，頁 115】，又依公務員廉政

倫理規範第 6 點：「下列情形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

財物：（一）以公務員配偶、直系血親、同財共居

家屬之名義收受者。（二）藉由第 3 人收受後轉交

公務員本人或前款之人者」【同證 12，頁 119】。 

(二) 查築立公司於 96 年 12 月 27 日以新台幣（下同）

185 萬元與台灣自來水公司簽訂「澄清湖觀光區設

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」標案合約，茂瀅公司業務經理

邱三益分別於 96 年 12 月 28 日、97 年 3 月 6 日、

97 年 8 月 18 日赴高雄市民權街 8 之 4 號築立公司

向會計林素枝先後收取 40 萬元賄款（20 萬元、10

萬元、10 萬元），邱君從中分別抽取 5 萬元、2 萬

元、2 萬元，合計 9 萬元賄款後，其餘 31 萬元依蘇

中港指示陸續交給茂瀅公司會計雲薇玉入帳保

管。嗣蘇中港指示雲薇玉將其中 10 萬 9 千元，匯

入茂瀅公司董事支雪花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大昌

分行所開設之帳號 8526221××××帳戶內。支雪花依

蘇中港指示於 97 年 1 月 1 日在高雄市前金區中華

三路與民生二路路口之「高雄木瓜牛奶」，將謝長

廷參選總統文宣資料、蓮霧及裝有「一本謝長廷撰

寫書籍及現金 4 萬元」之紙袋交給謝壎煌之配偶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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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華。復於同年 2 月 1 日 16 時許，在高雄市三民

區建興路附近之高雄木瓜牛奶與肯德基速食店旁

巷內，將內置現金 4 萬元之禮盒，交給林素華。此

分別有支雪花 98 年 9 月 21 日、同年月 15 日於高

雄市調查處調查筆錄陳稱：「林素華於 97 年 1 月 1

日 14 時 49 分 31 秒時再度打電話給我，相約於當

天 15 時 30 分在高雄市中華路、民生路之木瓜牛乳

店見面，我就是於當天在該木瓜牛乳店將前述蘇中

港指示的文宣資料袋及內裝 4 萬元現金交給林素

華，再由林素華轉交給謝壎煌」【證 23，頁 166】、

又「在 97 年 1 月 31 日我和蘇中港在小港茂瀅公司

時，蘇中港拿了一包牛皮紙袋給我，告訴我裡面有

四萬元，要我放在洋酒禮盒的袋子內，一起交給謝

太太（林素華），我和蘇中港當天便將洋酒禮盒帶

回高雄市臥龍路蘇中港的住處，隔天我自己再走路

拿到謝壎煌住家附近交給謝太太。…蘇中港有告訴

我，為了答謝謝壎煌在『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

委外經營』案中的幫忙，所以有透過謝太太（林素

華）轉交四萬元給謝壎煌。…我有告知謝太太禮盒

內有錢是蘇大哥（蘇中港）要轉交給謝經理的」【證

24，頁 171】。 

(三)次查林素華於 98 年 8 月 20 日於高雄市調查處調查

筆錄陳稱：「98 年 1 月 31 日支雪花打電話給我，

表示她有一個禮盒要送給我，因接電話當時我正在

開車，所以沒有明確答覆她，直到農曆年前某日，

支雪花打電話給我表示要到家裡來拜訪，我加以拒

絕，而由我走到附近肯德基速食店門口與她碰面，

見面後她就拿了一個洋酒禮盒給我，表示這是應景

的年節禮品，要我不要推辭，所以我就收下拿回家

中，…收下前開支雪花致送的禮盒回家後，才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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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袋中除了禮盒外，尚有一包用紙包起來的東西，

打開來發現是一疊千元現鈔，經我當場清點一共有

4 萬元，…就隨手放進我個人使用的手提袋中，事

後被我陸續拿去當零用金用掉了」【證 25，頁

174】，另謝壎煌於 99 年 6 月 24 日於本院約詢時

稱：「我太太一開始不知道禮盒裡面有錢，她沒有

告訴我，之後他把錢已經花掉，我太太只收 4 萬元

1 次而已」【同證 21，頁 157】。按端正政風行動

方案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早已明定，公務員不得

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物或其他利

益，由其配偶出名接受餽贈者，視為公務員接受他

人餽贈，因此，謝員配偶林素華收取蘇中港致贈之

洋酒禮盒及現金乙節，依上揭規定視為或推定為謝

壎煌接受他人餽贈，違失事證明確。 

(四) 綜上，茂瀅公司實際負責人蘇中港為答謝謝壎煌在

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」標案之協

助，透過支雪花分別於 97 年 1 月 1 日及同年 2 月 1

日致送洋酒禮盒及現金各 4 萬元（合計 8 萬元）予

謝壎煌之配偶林素華。謝壎煌以配偶未告知，只收

4 萬元等由置辯，委無可採，其行為除觸犯刑事法

律外，並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採購人員倫理準

則、端正政風行動方案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，違

失事證，已臻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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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： 

謝壎煌為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經理，承該

公司總經理之命，綜理該區管理處業務，並依政府採購

法規定辦理採購、招標、決標等事項，理應勗勉從公，

潔身自愛，以維機關聲譽與公務人員形象，惟其罔顧主

管身分，未能嚴守分際，無視法律規範，於 96 年間辦理

「澄清湖觀光區設施改良及委外經營」投標案時，謝員

接獲蘇中港請託關說時，不但未加以拒絕並依規定簽報

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，反而關說本案評選委員，進而

洩漏投標廠商名稱、家數及評選會議內容與結果等，核

與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、第 34 條第 2 項、採購人員

倫理準則第 4 條、第 6 條及第 7 條、採購評選委員會組

織準則第 6 條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頇知第 3 點與第 4

點、端正政風行動方案第 4 點所定，公務人員應依據法

令，公正執行職務，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、不得

洩漏應保守秘密等規定有違。另謝員配偶林素華收受廠

商蘇中港洋酒禮品與現金，已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、

端正政風行動方案第 4 點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6 點

所定，公務員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

物，由其配偶出名接受餽贈者，視為或推定為公務員接

受他人餽贈，違失情節重大，嚴重斲傷政府與公務人員

形象，應依法彈劾，以肅官箴，並昭炯戒。 

據上論結，謝壎煌違法事證，已臻明確。核其所為

，除觸犯刑事法律及上揭法規外，並有違反公務員服務

法第 1 條所定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，執行其職務。

第 4 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

密事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。第 5 條公務

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。第 6 條前段公務員不得假借

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。第 7 條公務員執行職務

，應力求切實及第 16 條第 2 項公務員於所辦事件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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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受任何餽贈之規定，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第 1 款

之應受懲戒之事由，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、監察法第

6 條之規定提案彈劾，移請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

議，依法懲戒。 

 

 

 


